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教學與研究支援申請單（新借_學生版）
	使用者姓名：
	學系與年級：

	手機：
	mail (校內)：
	mail (個人)：

	指導老師姓名：
	老師校內電話分機：
	老師手機：

	連帶負責人一姓名：
	連帶負責人二姓名：

	單位/職稱：
	學系與年級：

	手機：
	手機：

	借用時間(單次至多2個月為限)，得依實際情況申請續借，起始與結束日須為工作日)：
 新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
 實際試驗總長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
※ 實際試驗總長期間是否有變動及不使用的時間段？若有請於「協議內容/其他」中註明。

	調查使用頻度：月 週 日 ____次；包含  不包含  假日；包含  不包含  夜間。

	請詳細填寫試驗植物種類與數量(是否包含基轉)、環境參數設定、肥料、農藥、給水、蟲媒或病原接種情形，是否有新增設備(須接水電)及其他需求：













	借用場所與設備(詳述內容並包含空間大小、數量)：









	借用場域借用起始日環境與設備情況(請拍照或手寫)：















	歸還日場域環境與設備情況(可拍照或手寫；若為續借請於最後一次借用結束時再填寫)：


	※填表說明
1. 使用者為本校學生，需有兩名連帶負責人才可申請借用，且連帶負責人一優先填寫指導老師之研究助理，連帶負責人二為同實驗室其他在學學生(正借用中心設備或場地者優先)。
2. 續借者若試驗內容、場域與設備無變更，僅需填寫「續借用」表格。

	借用人須知(請逐條閱讀後打勾)
 申請人與借用人須為同一人，未經本中心同意，不可擅借他人使用；若為多人共同執行實驗，請於「協議內容/其他」處註明所有使用人姓名、系級與年級、手機等聯繫方式。
 本中心於維持中心日常業務外，亦提供環境與設備，協助本校師生進行研究與教學使用(與本中心設立目標及業務發展核心相符者優先)，若填寫不實或轉作他用，經發現立即停止借用。
 學生借用時需有兩位連帶負責人，若尋無連帶負責人原則上中心不做任何設備、設施及空間之借用，連帶負責人需閱讀並了解以下內容並盡其義務：
 借用人若借用期滿後無法自行將環境復原，連帶負責人需在5個工作日內代其完成，若連帶負責人無法完成，中心有權停止該連帶負責人及借用者同實驗室其他人之借用申請。
   連帶負責人一簽名：_______________
 借用人若借用期滿後無法自行將環境復原，連帶負責人需在5個工作日內代其完成，若連帶負責人無法完成，中心有權停止該連帶負責人及借用者同實驗室其他人之借用申請。
   連帶負責人二簽名：_______________
 鑰匙：僅限本人使用，不可轉借其他人；不可自行複製備份，並於借用期滿後歸還；若有遺失或自行複製備份情形，須由借用人承擔換鎖費用。
 原則上非工作日、夜間時段不開放進入，若有研究需求請於申請表中註明備查；本中心不負借用人員人身安全之責任，請借用人員注意自身安全。
 借用期間若設備非人為因素老化、壞損請立即報知中心人員進行維修；若經查為人為操作不當或惡意破壞等因素導致壞損，須由借用人擔負維修費用，本中心有權立即停止借用並保留追究之權利。
 借用期間需配合本中心業務活動，不定期協助清掃/整理使用空間及部分公共區域。
 借期超過1個月者，每月須配合中心事務服務4小時；原則上每兩個月執行1次，工作內容由中心統一安排。
 若借用人員較多時，需服從中心資源調度，調整使用空間或與其他借用者混放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。
 本中心不提供借用場域與設備外之任何耗材及其他資源，若有需要則依個案與本中心做協議並記錄於本表中備查。
 中心環境與設備資源有限，請於計畫執行前5個工作日提出申請，若提前借而不用則停止借用。
 若借用人出現操作不符合安全規範或有其他不符專業規定之操作，亦停止其使用權利。
 借用人需於借用場域更新標示內容，並於結束後一併清除。
 借用期滿前須將借用環境、設備復原至借用初始時之狀態，由中心人員驗收後交還鑰匙。
 依個案實際需求，若有以上內容不盡之處，須於下方協議內容處補充。
 本中心所屬場域與設備將以中心運營為第一要務，若有業務需求考量，有權隨時終止借用。
 本中心保有最終解釋權，了解並同意以上所有條款後方可借用。

	協議內容/其他：






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中心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簽名(續借免簽)：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或職務代理人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指導老師簽名(僅新借時簽名，續借免簽)：
日期



	申請結果：通過  不通過
借用鑰匙編號/數量/地點(首次申請由中心人員填寫並簽名)：

	以下為借用結束時填寫

	鑰匙歸還：有    無
鑰匙編號確認：正確  不正確
	中心人員簽名：





驗收日期：

	環境/設備清點驗收：完成  未完成
備註：



	


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教學與研究支援申請單（續借_學生版）
	使用者姓名：
	學系與年級：

	手機：
	mail (校內)：
	mail (個人)：

	指導老師姓名：
	老師校內電話分機：
	老師手機：

	連帶負責人一姓名：
	連帶負責人二姓名：

	單位/職稱：
	學系與年級：

	手機：
	手機：

	借用時間(單次至多2個月為限，得依實際情況申請續借，起始與結束日須為工作日)：
 續借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
※ 實際試驗總長期間是否有變動及不使用的時間段？若有請於「協議內容/其他」中註明。

	調查使用頻度：月 週 日 ____次；包含  不包含  假日；包含  不包含  夜間。

	請詳細填寫試驗植物種類與數量(是否包含基轉)、環境參數設定、肥料、農藥、給水、蟲媒或病原接種情形，是否有新增設備(須接水電)及其他需求(未變更免填)：








	協議內容/其他(未變更免填)：






	借用人規約(同新借表格)
 全數同意

	申請結果：通過  不通過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連帶負責人一簽名：           連帶負責人二簽名：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心人員簽名：
日期 


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教學與研究支援申請單（教師及助理）
	使用者姓名：
	單位：
	職稱：

	手機：
	mail (校內)：
	mail (個人)：

	借用時間：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，計_____日
· 借用期間若有不使用的時間段，請於「協議內容/其他」中註明以利中心提升利用效率。

	調查使用頻度：月 週 日 ____次；包含  不包含  假日；包含  不包含  夜間。

	請詳細填寫試驗植物種類與數量(是否包含基轉)、環境參數設定、肥料、農藥、給水、蟲媒或病原接種情形，是否有新增設備(須接水電)及其他需求：








	借用場所與設備(詳述內容並包含空間大小、數量)：



	協議內容/其他：






	借用人須知(請逐條閱讀後打勾)
 申請人與借用人須為同一人，不可擅借他人使用；若為多人共同執行實驗，請於「協議內容/其他」處註明所有使用人姓名、單位、手機等聯繫方式。
 本中心於維持中心日常業務外，亦提供環境與設備，協助本校師生進行研究與教學使用(與本中心設立目標及業務發展核心相符者優先)，若填寫不實或轉作他用，經發現立即停止借用。
 鑰匙：僅限本人使用，不可轉借其他人；不可自行複製備份，並於借用期滿後歸還；若有遺失或自行複製備份情形，須由借用人承擔換鎖費用。
 原則上非工作日、夜間時段不開放進入，若有研究需求請於申請表中註明備查；本中心不負借用人員人身安全之責任，請借用人員注意自身安全。
 借用期間若設備非人為因素老化、壞損請立即報知中心人員進行維修；若經查為人為操作不當或惡意破壞等因素導致壞損，須由借用人擔負維修費用，本中心有權立即停止借用並保留追究之權利。
 借用期間需配合本中心業務活動，不定期協助清掃/整理使用空間及部分公共區域。
 若借用人員較多時，需服從中心資源調度，調整使用空間或與其他借用者混放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。
 本中心不提供借用場域與設備外之任何耗材及其他資源，若有需要則依個案與本中心做協議並記錄於本表中備查。
 中心環境與設備資源有限，請於計畫執行前5個工作日提出申請，若提前借而不用則停止借用。
 若借用人出現操作不符合安全規範或有其他不符專業規定之操作，亦停止其使用權利。
 借用人需於借用場域更新標示內容，並於結束後一併清除。
 借用期滿前須將借用環境、設備復原至借用初始時之狀態，由中心人員驗收後交還鑰匙。
 依個案實際需求，若有以上內容不盡之處，須於下方協議內容處補充。
 本中心所屬場域與設備將以中心運營為第一要務，若有業務需求考量，有權隨時終止借用。
 本中心保有最終解釋權，了解並同意以上所有條款後方可借用。

	申請結果：通過  不通過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中心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簽名：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或職務代理人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



